联合办学协议书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编号 ：           

甲方：重庆大写艺美术设计学校
乙方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合作办学项目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甲乙双方经友好协商，本着平等互利、共同发展的原则，就双方合作办学事宜达成以下协议：

甲方权利义务：

1． 负责提供培训教材，并负责为合格学员办理相关证书,认证手续费、证书工本费由乙方负责。

2． 负责对联合办学单位的招生、教学负责人及师资进行培训（培训地点：重庆市九龙坡区杨家坪兴胜路68号）。

3． 为乙方提供媒体广告支持。

4． 负责在大写艺教育网上发布合作单位的相关信息。

5． 负责审核乙方的办学资格、条件、管理、考试等事项，如发现乙方有严重违反有关规定、违反双方约定、提供不实资料等行为之一或不适应合作项目办学条件的，甲方有权单方面提前终止合作协议，后果由乙方承担。

6． 对乙方的考试进行监督，并安排专人进行不定期巡考，巡考期间的住宿费、餐费、往返车费均由乙方负责。

7． 根据行业发展的要求，提供相关的技术指导。

乙方权利义务：

1． 负责在当地教育主管部门办理办学项目的报批手续，做到依法办学。

2． 负责承担办学活动中发生的全部税金并负责向当地税务部门交纳。

3． 负责办学所需的设备、场地、人员、师资、资金等，实行自主办学、独立核算，自负盈亏。

4． 负责在当地聘请教学人员，将教师资料按要求提交甲方审核，确认其授课资格。

5． 负责当地的招生、教学、日常管理等培训班全部事务。

6． 乙方应按甲方规定的收费标准进行收费，如因特殊原因须调整收费的，应提前与甲方协商，并获得甲方批准后方能执行。

7． 乙方所有广告、信息、招生简章的文本，须经甲方确认后方可发布。

8． 合作期限内，联合办学方不得与其他办学机构再签订类似或专业相近的协议、合同

9． 甲乙双方各自独立承担民事及法律责任，相互之间无产权关系。

费用及结算方法：

1． 协议签署当日，乙方应向甲方交纳第一年度培训项目许可费    元整。以后每年向甲方交纳合作项目许可费    元整。

2． 培训班开班后两周内，乙方应将学员报名表装订成册报甲方注册，甲方按乙方实际招生人数计算，每人      元。

3． 甲方到乙方开展工作或办理相关事务，所发生的差旅费、住宿费、生活费等由乙方承担。

4． 甲方负责为乙方考试合格的学员办理相应证书，相应的认证手续费和证书工本费由乙方负责向甲方支付，该费用乙方可向学员另行收取。

5． 乙方如在开班前向甲方提前申领教材，应按规定价格支付教材资料费。

协议书的生效

一．本协议一式两份，双方各执一份，经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。

二．本协议有效期限为      年，自      年    月    日起至    年    月    日止。期满自行作废。乙方如需继续合作须在期满前三个月内提出书面续约申请，经甲方核准后双方另立协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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